
关于期权交易的补充协议

甲方：国元期货有限公司

乙方： （资金账号： ）

鉴于甲、乙双方签署了《期货经纪合同》等相关材料（以下称为原合同），约定由甲方为乙

方提供期货交易服务。现为进一步明确甲方为乙方提供期权交易服务的有关事项，甲、乙双方

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本补充协议如下：

第一条期权术语：

1.期权，也称为选择权，是指期权的买方有权在约定的期限内，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买

入或卖出一定数量某种特定商品或金融工具的权利。

2.期权合约，是指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

卖出约定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本合同所称的期权合约标的物为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期货合约。

期权合约类型按照买方在行权时买卖期货合约权利的不同，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看

涨期权是指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标的期货合约，而卖方需要履行相应义务

的期权合约。看跌期权是指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卖出标的期货合约，而卖方需

要履行相应义务的期权合约。

期权合约根据期权合约行权价格与标的期货合约价格之间的关系，分为平值期权、实值期

权和虚值期权。平值期权是指行权价格等于标的期货合约价格的期权合约。实值期权是指看涨

（跌）期权的行权价格低于(高于) 标的期货合约价格的期权合约。虚值期权是指看涨（跌）期

权的行权价格高于(低于)标的期货合约价格的期权合约。

期权合约了结方式包括平仓、行权和放弃。平仓是指买入或者卖出与所持合约的品种、数

量、月份、到期日、类型和行权价格相同但交易方向相反的合约，了结期权合约的方式。

3.期权到期日，是指期权合约买方能够行使权利的最后交易日。

4.权利金，是指期权买方为获得期权行权权利所付给期权卖方的金额，即期权合约的价格。

5．手续费，是指买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成交后及期货合约交割、期权合约行权完成后所

支付的费用。

6.行权，是指期权买方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行使与期权卖方买卖期权标的或标的对价的

行为。行权方式，分为美式、欧式以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方式。美式期权的买方在合约到期日

及其之前任一交易日均可行使权利；欧式期权的买方只可在合约到期日当天行使权利。

7.行权价格，是指由期权合约规定的，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买入或者卖出标的期货合

约的价格。

8.做市商，是指经交易所审核批准，依照交易所的要求为期权合约提供双边报价的特定客

户。

第二条甲方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对乙方进行期货合约交易与期权合约交易适当性

评估，乙方有义务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证明材料，通过甲方评估后方能进行期货合约交易

或期权合约交易。乙方参与期货合约交易或期权合约交易后不能以不符合适当性制度为由拒绝

承担期货合约交易或期权合约交易的责任。

乙方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甲方有权限制乙方期货账户全部或

部分功能。

第三条乙方参与期权交易的，应当认真阅读期货交易所关于期权交易的规则及甲方有关期

权交易的规定，充分了解并按照期权适当性制度的要求，合规申请期权交易权限。

第四条期权合约交易指令应当包括乙方账号（或交易编码）、交易方向、品种、数量、合约

月份及年份、合约标的物、开平仓方向、行权价格、期权类型、权利金、行权或放弃行权等内

容。

甲方有权审核乙方的交易指令，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是否充足，指令内容是否明确，是否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期货交易规则等，以确定指令的有效性。当确定乙方的指令为无效指令时，

甲方有权拒绝执行乙方的指令。

第五条甲方统一计算乙方期货账户内期货和期权未平仓合约的资金风险率等风控指标来控

制乙方交易风险。风险率的计算方法为：公司标准的保证保证金÷客户权益×100%。甲方同时

参考市值权益来控制乙方风险，市值权益的计算方法为: 市值权益=客户权益+期权市值=客户权

益+∑(期权合约最新价×合约乘数×买方合约持仓数量)－∑(期权合约最新价×合约乘数×卖

方合约持仓数量)。乙方应关注账户的市值权益。

第六条在期权合约交易中乙方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进行平仓和行权（履约）。

对于符合行权条件的期权，在买方提出行权时或按交易规则应进行行权的，乙方作为卖方有义

务履行。

第七条 乙方作为期权买方申请行权的，应提前准备行权所需的资金（包括行权手续费和相

应期货合约持仓的交易保证金等），并通过甲方向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甲方审核乙方资金是否

充足，在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决定是否向交易所申报乙方的行权申请。对因乙方资金不足等原

因造成行权失败的后果由乙方承担。乙方作为期权卖方履约的，依照规定履行行权义务后，若

出现保证金不足、持仓超限等情况的，应承担由此可能被强行平仓的后果。

第八条期权到期日，乙方通过客户端自助提交行权和放弃申请的时间依据交易所规定执行，

通过拨打甲方人工报单电话（400-8888-218 转 2）提出行权或放弃申请的最晚时间以甲方网站

公告为准。乙方未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主动提出行权或放弃申请的，应同意甲方根据交易所规

则及甲方业务规则进行行权前校验，并根据校验结果对乙方全部或部分到期期权合约在 15:30

之前完成向交易所提交自动行权或放弃（取消）指令的操作。乙方应知晓并同意，甲方向交易

所提交批量行权/放弃申请文件的启动至文件生成期间即为甲方对乙方账户进行资金校验的时

段，乙方应承担校验通过被自动行权的结果，或因资金不足等原因校验未通过造成行权失败的

后果。

第九条期权到期日，若乙方对所持有期权买方合约进行平仓委托，但交易时间内未成交也

未撤单，且收盘后试算行权保证金不足，甲方将无法对该买方持仓进行放弃操作，此时乙方需

补充足额的行权保证金或在收盘前对未成交的买方平仓委托进行撤单。期权到期日，乙方同意

甲方对行权所需资金不足且挂单未成交的持仓，有权在收盘前予以撤单。

第十条期权到期日，乙方出入金操作的截止时间以甲方网站公告为准。截止时间后的出入

金将不影响行权和放弃的手数，乙方应知晓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第十一条甲方对根据乙方持仓、资金、交易所规则等因素评估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权采取相

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乙方应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和后果。

第十二条行权通知、卖方履约及卖方违约的处理办法依照相关期货交易所和甲方的期权业

务规则执行。

第十三条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期货合约交易手续费、交割手续费和期权合约交易、行权和

履约手续费，手续费的收取标准按照双方约定标准执行。

第十四条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后(乙方为机构客户的须加盖公章)生效，原合同与本补充

协议有冲突的条款，均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以原合同为准。

第十五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期货公司名称）：国元期货有限公司 乙方:

授权签字： 授权签字（机构）：

（盖章） (机构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